
亞洲大學護理學系 

 實習異常事件處理辦法 

   104.10.27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系務發展會議通過   

第一條  為維護實習學生之學習品質、身心安全等權益及保障病人 

        健康與被照護之安全性，故擬定「亞洲大學護理學系實習 

        學生實習異常事件處理辦法」，以下簡稱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 實施對象為護理學系之實習學生。 

第三條  學生於實習過程中產生針扎、護理處置錯誤及其它突發事 

        件等異常情形時，將由該梯實習指導老師了解實際狀況， 

        依實習異常事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執行。 

第四條  實習指導老師須於異常事件發生 24 小時內通知實習組長、 

        開課教師及班導師，並完成實習異常事件報告表(附件 

        一)，並呈報護理學系主任。 

第五條  針扎異常事件將由班導師協助完成後續追蹤報告填寫。 

第六條  實習指導老師於實習異常事件處理後，需進行實習異常事 

        件檢討，擬訂改善方案並落實(附件二)。 

第七條  實習指導老師於每梯次學生實習結束後一週內，將學生實 

        習異常事件報告及實習異常事件檢討報告書繳交實習組存 

        檔。 

第八條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